
操作说明 
 

一、注册并登录账号 

 

（一）进入“中医药标准与指南信息服务平台” 

1、在搜索框输入链接【http://standrads.ccebtcm.org.cn】，进入“中

医药标准与指南信息服务平台” 

 

  



（二）进入“中医药团体标准管理系统” 

1、点击右上角【团体标准管理】按钮，进入“中医药团体标准管

理系统” 

 

 

  



（三）团体账号注册与用户登录 

1、进入登录页面 

 

2、首次登录点击【注册账号】后再登录，按注册要求填写团体

相关信息，填写完成后点击【立即注册】即注册成功 

 
用户首次登录，需完善个人信息，完善后点击“确定保存”按钮，



提交个人信息。完善个人信息后，需待管理员审核后方能后续操作

 



 

二、团体标准管理信息提交 

 

中医药团体标准管理信息提交总体流程如下： 

 

 

（一）在线填写《中医药团体标准管理信息表》 

1、用户登录“中医药团体标准管理系统”后，进入右侧【工作平

台】栏目，点击【待提交】，单击【团体标准管理信息提交】按钮，在

线填写《中医药团体标准管理信息表》信息（需填写内容详见本操作

手册附件） 



 

2、按要求填写团体标准相关信息，填写完成后点击【保存】；保

存后，若填写有误可点击【编辑】进行修改，确认无误后点击【提

交】（注：点击【保存】后还可继续修改，点击【提交】后无法修

改） 

 



（二）下载、打印，加盖社会团体公章 

1、点击“PDF 下载”，下载自动生成的已填写表单 

 
 

2、打印纸质版并核查无误后，加盖标准归口团体公章 

 

 



（三）上传盖章版材料 

1、将《中医药团体标准管理信息表》盖章扫描件（必交）及相关

附件（选交）合为一个 pdf 文件，点击【提交】-【选择文件】，或

将文件拖拽至页面标注处上传，单击【提交标准】，完成材料上传 

 

 

  



（四）形式审查 

形式审查由系统管理员进行，审核期为正式提交之日起三个

工作日之内。 

形式审查要点如下： 

1）标准名称/编号：已发布的标准填写正式发布名称/编号；

未发布填写立项名称/编号； 

2）起草负责人：应填写不超过 3 人； 

3）起草组成员/起草单位：应与标准发布/立项文本一致； 

4）申报团体：应填写标准归口社会团体中文全称； 

5）申请阶段：“立项阶段”：社会团体批准立项阶段；“发布

阶段”：已正式发布阶段； 

6）申请单位意见：应由归口团体撰写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； 

7）标准重复协调性：不应与已发布或在研重复，且尽量避免

交叉。 

 

  



（五）查询审查状态 

点击【工作平台】-【审查中】菜单，进入“审查中团标信息”页

面，进行信息“查看”/“编辑”/“PDF 下载”/“提交”操作。未被

审核的团体标准信息，可点击“查看”按钮，查看审查中的团标信息。

如被退回（即未审核通过）的标准也可在本页面进行相关操作 

 

 

 

  



 

附件： 

中医药团体标准管理信息表 
 

一、基本信息 

标准名称  

编号  

起草负责人  

起草组成员  

起草单位  

申报团体  

联系人  电话  邮件  

申请阶段 □立项阶段  □发布阶段 

立项/发布 

日期 
 

项目类别 
□基础通用类  □技术类  □指南类  □规范类 

□管理服务类  □其他（请注明）：         

 

 

申请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签章 

年 月 日 



二、标准情况说明 

（一）立项必要性 

【立项必要性包括但不限于：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需求；相关法律

法规、政策规划的要求；标准实施后重大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分

析。】 

 

（二）项目可行性 

【项目可行性包括但不限于：项目相关领域发展情况；有关技术的成

熟度和经济性分析；已经具备的研究基础和条件及标准发布后推广应

用计划等。】 

 

（三）协调一致性 

【包括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，与拟制定标准的关系，范围包含但不限

于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等。】 

 

（四）合法性 

【包括国内有关强制性标准、法律法规情况，与拟制定标准的关系。

如果涉及知识产权情况，应当列出包括采用其他标准涉及的版权情况

及涉及专利情况等。】 

 

（五）公平竞争性 

【包括标准内容是否涉及与其他团体损害公平市场竞争、侵犯知识产

权、妨碍技术创新和进步、存在设定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

等事项。】 

 
立项阶段提供立项必要性、项目可行性、协调一致性等材料。 

发布阶段提供合法性、公平竞争性等材料。 

 


